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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古代社會中，「受膏」指在人的身上抹油，這是一種普遍的禮

儀。例如在舊約聖經中記載，當約阿施登基作猶大王時，祭司給他

戴上冠冕，將律法書交給他，膏他作王；眾人就拍掌說：「願王萬

歲！」（王下十一12）。後來在西方的基督教國家中，當國王登基

時，會有傅油（就是抹油的意思）與加冕的儀式，一般由主教代表神

來主持。

何謂「受膏」？聖經中是否有受膏的記載？舊約與新約的受膏者

有何不同？受膏者對今日的信徒有何意義？以下擬根據聖經來探討這

些問題。

二.受膏的意義

「受膏」是指用「油」或「聖膏油」塗抹在人或物的上面，

「油」是指橄欖油（彌六15），而「聖膏油」是用沒藥、香肉桂、菖

蒲、桂皮，以及橄欖油調和做成（出三十22-25）。聖經中第一次出現

希伯來文的「受膏」，是在《創世記》中，敘述雅各用油塗抹在伯特

利的石柱上（創三一13，二八18）。這是一種宗教儀式，表示該物已

分別為聖歸屬神。

文／恩沛聖經中的受膏者

信主以後，神用恩膏塗抹我們，「恩膏」就是指「聖靈」， 

證明神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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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受膏」，可分為兩類：

(1)非宗教性的受膏

在日常生活中，將油塗抹上身體或物品

上，達到特定的功能。例如用油塗抹在盾

牌的皮革上，作為保養盾牌之用（賽二一

5）；用油漆塗抹在木製的牆板上，作為保

養木材之用（耶二二14）；沐浴時，用膏

油塗抹在身體上，作為美容與保養之用（撒

下十二20；得三3）；受傷時，用膏油塗抹

在傷口處，作為醫療滋潤之用（賽一6）；

殯葬時，將香膏塗抹在屍體上，可以達到防

腐的功能（約十九40）；作無酵薄餅時，

要塗抹橄欖油，以便於薄餅的烤製（出二九

2）。

(2)宗教性的受膏

在宗教領域中，將油塗抹上人或物品

上，使他能分別為聖，供神作特定目的使

用。例如祭司、會幕、一切的器具，都要使

用特製的聖膏油塗抹，使他們都成為聖潔

（出三十22-30）。

「受膏」的神學意涵有下列五種：

(1)受膏是神聖的禮儀

凡是膏立的人與物，都要嚴格遵守神的

吩咐。倘若有人調和與聖膏油相似的，或將

這聖膏油倒在別人身上，這人要從民中剪除

（出三十30-33）。

(2)表示分別出來為神所用

例如摩西照神所吩咐的，用膏油抹帳

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它成聖；而且把膏油

倒在亞倫的頭上膏他，使他成聖（利八10-

13）。

(3)表示是由神所膏立

「受膏」表面上是由先知或祭司代為膏

抹，但實質上是由「神親自膏立」（撒上十

1；撒下十二7）。

(4)要尊重神的受膏者

例如耶戶蒙神膏立作以色列王，他主人

的臣僕雖然心中不服，稱先知門徒為「狂

妄的人」，但不敢違背神的意旨，仍然擁護

「受膏者」耶戶作王（王下九1-14）。又如

掃羅王要追殺大衛，掃羅進去洞中大解，大

衛和跟隨他的人正藏在洞裡的深處。跟隨的

人想要殺掃羅，大衛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

主乃是神的受膏者，我在神面前萬不敢伸手

害他（撒上二四6）。

(5)受膏者會蒙神賜予能力

例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掃羅的頭上，

膏立掃羅為王；從這日起，神的靈就大大感

動掃羅，使他變為新人（撒上十6），可以

完成神所託付的任務。

三.舊約的受膏者

「受膏者」是指被神所揀選，要完成神

的計畫的人，因此身分極為尊榮。舊約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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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者主要指君王（撒上二10；撒下二二51；

詩十八50），有時也指大祭司（利四3）；

至於先知是神所呼召，舊約較少稱他是受膏

者。「受膏者」的希伯來文音譯為「彌賽

亞」，在新約的希臘文音譯是「基督」。但

舊約在預表耶穌時，不使用「彌賽亞」，而

用「大衛的苗裔」（耶三三15；亞六12）來

描述將來的救贖者。舊約的受膏者可以分為

四類，茲簡述如下。

1.祭司

祭司是「受膏者」，是由代表神的先知

來膏立。例如神命令摩西來膏立祭司（出

四十15-16），而摩西的身分是先知，他是

神面對面所認識的（申三四10）。

祭司的膏立有嚴謹的儀式，根據《利未

記》第八章6-35節的記載，可敘述其過程如

下：

(1)要用水洗淨身體。

(2)要穿上內袍，束上腰帶，穿上外袍，包

上裹頭巾。

(3)要用聖膏油抹帳幕，和其中所有的（出

三十26-29），並且用聖膏油倒在大祭

司的頭上，使他們都成為聖潔（出二九

7；利八12）。

(4)要獻上贖罪祭的公牛。

(5)要獻上燔祭的公綿羊。

(6)要獻上承接聖職之禮的公綿羊。

(7)要用膏油和壇上的血，彈在祭司的衣服

上，使他成聖。

(8)要留在會幕裡七天。

2.君王

君王是「受膏者」，一般由代表神的先

知或祭司來膏立。例如神吩咐以利亞先知要

膏耶戶作以色列王（王上十九16），大祭

司和祭司膏立約阿施作猶大王（代下二三

11），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單膏立所羅門作王

（王上一34）。

大衛王的受膏立比較奇特，聖經中記載

他經過三次受膏：

(1)第一次是在伯利恆家中，由先知撒母耳

膏立他為王（撒上十六13）。

(2)第二次在猶大的希伯崙城，是猶大人膏

立他為猶大王（撒下二4）。

(3)第三次也是在猶大的希伯崙城，由以色

列的長老膏立他為以色列王（撒下五

3）。

第一次是「由上而下」的膏立，代表神

呼召與揀選大衛。後兩次則是「由下而上」

的膏立，代表百姓對大衛的肯定與愛戴。

當大衛還是童子的時候，他第一次被神

膏立為王。後來經歷了戰勝非利士的勇士歌

利亞（撒上十七49），又戰勝亞瑪力人（撒

上三十17）。直到掃羅死後，猶大支派的

人覺得他適合當王，於是膏立他為猶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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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到了掃羅死後七年，他的兒子、元帥都

死了，以色列眾支派才與大衛立約，膏大衛

作以色列的王。今日我們在教會中成為聖職

人員，就「由上而下」的觀點而言，是出自

神的揀選，是得到神的喜悅；但如果就「由

下而上」的觀點來說，我們的工作是要服事

信徒，因此仍要經過信徒的投票同意，為了

要贏得信徒的信任與敬愛。

3.先知

(1)先知的受膏

先知也是「受膏者」（代上十六22；詩

一○五15），他不是由人來膏立，是由神

的靈來膏立。「先知」的希伯來文意思是呼

叫、宣告，因此先知是蒙神呼召，成為神的

代言人，是替神向人說話，甚至可能遭受生

命的危險。所以先知是神親自膏立，而不是

人可以膏立的。例如以賽亞先知說：「主耶

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

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

牢。」（賽六一1）。這裡記載先知的受膏

沒有膏立的儀式，是神用聖靈降在先知身

上，這是神親自膏立的證據。又如神吩咐以

利亞先知，要膏以利沙作先知來接續他的工

作（王上十九16）；但後來聖經並未記載有

以利亞膏立以利沙的儀式。

在王國時期，有先知在宮廷內工作，稱

之為「宮廷先知」，是由國王所差派。當亞

哈王在位期間，巴力敬拜成為國家宗教，巴

力先知成為「宮廷先知」（王上十八19）；

而「耶和華的先知」則成為被排擠與殺害的

對象（王上二二7、27）。此時，神直接呼

召先知出來工作，傳達神的旨意，與違背

神的國王對抗。因為先知不是人計畫膏立

的，是神臨時呼召的，因此無法舉行有形的

膏立儀式。例如阿摩司是猶大國的人，他是

牧人，又是修理桑樹的。神親自選召他為先

知，神對他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預

言。」先知宣告神是公義的審判主，倘若

百姓不肯誠心悔改，神的審判與刑罰將臨

到，國王必被刀殺，以色列民定被擄去離開

本地。伯特利的祭司亞瑪謝是王所差派，

他就出來禁止阿摩司繼續說預言（摩七10-

15）。

(2)先知與祭司的區別

先知與祭司都是神的工人，是替神向人

說話，茲簡述其差異如下。

①資格：

祭司必須是亞倫的後裔，他們的身分

是世襲的，而且有膏立的儀式（出四十13-

15）。先知是出自神的呼召，可以來自社會

不同的階層，是神親自膏立的。祭司可以同

時被神選召為先知，但若不是亞倫的後裔，

先知不可以成為祭司。

②與神溝通的方式：

祭司與神溝通的方式是藉由烏陵與土明

等工具。大祭司的衣服中有一件稱為以弗

得，上面有胸牌連在一起，胸牌的袋子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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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烏陵與土明，這兩件聖物是求問神的工

具（出二八15-30）。例如掃羅在追殺大衛

時，大衛請祭司亞比亞他將以弗得交給他，

藉此求問神，是否要離開基伊拉（撒上二三

9-13）。先知是神藉異象、異夢，向他們說

話（民十二6；撒下七4）。

③與國王的關係：

雖然祭司是世襲的，他們在聖殿中服事

神，但國王有時會參與聖殿的事務。例如

大衛王訂定在約櫃前服事神的班次（代上

十六37-43）；又如耶羅波安王在邱壇那裡

建殿，將那不屬利未人的凡民立為祭司（王

上十二31）。而先知與祭司不同，雖然「宮

廷先知」是國王所指派，他們服事的對象是

國王，有時為取悅君王，會說假信息（王上

二二6）。但「耶和華的先知」卻是神親自

呼召，他們服事的對象是神，為了傳達神的

旨意，可能會遭受生命的危險（王上二二

7、27）。

4.外邦的君王

神是宇宙的主宰，外邦的君王也是祂所

掌管。例如神吩咐以利亞先知，要膏哈薛

作亞蘭王，他是外邦的入侵者（王上十九

15）。表示神要藉外邦人來審判以色列人，

因為他們拜偶像得罪神。後來，哈薛果然篡

位作亞蘭王（王下八15）。又如猶大國於

西底家王十一年（約主前587年），亡於巴

比倫，猶大人也被擄往巴比倫（王下二五

11）。神興起外邦的波斯王古列，他也是

耶和華所膏的，是神的「受膏者」（賽四五

1）。神要指派古列完成一件任務，就是解

救猶大人脫離巴比倫人的轄制，使他們能夠

重回自己的家園。因此神就引導波斯王古

列，使他所向無敵，可以攻下堅固的巴比倫

城（賽四五2）。古列雖不認識神，神卻提

名選他，使他成為受膏者。神要使古列重建

耶路撒冷，他也要釋放被擄的民，使他們可

以重回家園（賽四五13）。古列王也將神

殿的器皿拿出來，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

路撒冷掠來、放在自己神之廟中的（拉一

7）。外邦的君王稱為「受膏者」，這是表

達他們是神的器皿，供神使用來完成祂的特

定工作。

四.新約的受膏者

聖殿被毀後，不再有被膏抹的人與物

品，所以新約與舊約的受膏者不同。舊約中

的祭司、君王要受膏用有形的油塗抹，而新

約的人不再用物質的油膏抹，而是用無形的

聖靈來膏抹。新約的受膏者可以分為下列兩

類，茲簡述如下。

1.耶穌

耶穌出生時，天使向牧羊人所報告的大

喜信息，說耶穌是基督（路二11）。「基

督」是希臘文，其希伯來文的音譯為「彌賽

亞」，意思是「受膏者」。耶穌是神的兒

子，具有君王、祭司、先知的身分；祂是受

膏者，是被父神用聖靈來膏抹（徒十38）。

耶穌何時被膏抹、開始承擔彌賽亞的職分

呢？是祂受洗的時候，聖靈降臨在祂身上

（路三21-22）。舊約的三個神聖職分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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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都集中於主耶穌一個人身上。在整本聖經

所記載的歷史中，主耶穌是唯一身兼君王、

祭司、先知身分的人，茲簡介如下。

(1)耶穌是君王

神曾藉先知預言，將來有一嬰孩為我們

而生，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名要稱

為和平的君。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

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

遠（賽九6-7；撒下七16）。這嬰孩就是耶

穌。耶穌出生前，天使向馬利亞宣告，她將

要懷孕生子，這孩子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

永遠（路一31-33）。耶穌來到世上，要建

立屬靈的國度，就是教會；所以耶穌說：我

的國不屬這世界（約十八36）。後來耶穌受

審時，彼拉多問祂說：你是王嗎？耶穌回答

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

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約十八37）。耶

穌親自證明祂是君王。耶穌是萬主之主、萬

王之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十七

14，二二5）。

(2)耶穌是祭司

神曾藉大衛預言，將來耶穌要作永遠的

大祭司（詩一一○4；來三1）。律法規定大

祭司必須是利未人，而且是亞倫的後裔（來

七11）。但耶穌是猶大支派（太一2），他

之所以能擔任大祭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

例；因為耶穌是神的兒子（來一2），是照

麥基洗德的等次，這是不能毀壞之生命的大

能（來七16）。一般的祭司，每年用山羊和

牛犢的血贖罪，只能潔淨人的身體，無法解

決人的良心（來九13）；但耶穌用自己的

血，藉著永遠的靈，只一次進入聖所，將自

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能洗淨我們的良

心，徹底除去我們的罪行。耶穌的寶血不但

能贖現代人的罪過，也可以贖舊約之時人所

犯的罪過（來九11-15）。一般的祭司，因

為帶有肉體，壽命有限，無法長久擔任大祭

司。但耶穌是神的兒子，祂是永遠常存的，

他大祭司的職任是長久不更換。凡靠著祂進

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

長遠活著，現今在天上不斷為聖徒代求（來

七23-25）。

(3)耶穌是先知

神曾藉摩西預言，祂將來要興起一位先

知；神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神一切

所吩咐的都傳給百姓（申十八18）。耶穌長

大後，祂能醫病趕鬼，講道大有能力，當代

的百姓都認為祂是先知（太十六14；可六

15）。耶穌自己也承認是先知，當祂來到

自己的家鄉，眾人卻厭棄祂，耶穌就對他們

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

不被人尊敬的。」（太十三57）。耶穌是父

神所差遣的先知，所以祂要凡事聽從父神的

吩咐。耶穌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作的，祂

所作的事和所說的話，乃是照著父神所教訓

祂的（約八26-28）。

2.受聖靈者

耶穌是神的兒子，具有先知、祭司及君

王的身分。基督徒也是神的兒子（約壹三

1），因而亦具有先知（林前十四1）、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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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二9）及君王（提後二12）的身分，

成為受膏者。

在舊約時期，神曾預言說：末後的日

子，神要與祂的百姓另立新約。神要將律

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耶三一

33）。到了新約時期，就是末後的日子，

信徒要成為受膏者，要從那聖者受了恩膏。

這恩膏常存在我們心裡，因此不用人教訓我

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我們（約壹

二20、27）。「恩膏」希臘文的意思是塗

抹、膏抹。我們信主以後，神用恩膏塗抹我

們，「恩膏」就是指「聖靈」，祂在我們心

裡作憑據（林後一21-22），證明神與我們

同在（約壹三24），並且指引我們明白真理

（約十六13）。這「恩膏」也是一種印記，

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保證我們將來可以進

入永恆的天國（弗一13-14）。

五.結語

在舊約時期，「受膏者」是指蒙神揀

選，能分別為聖，為神所用的君王、祭司、

先知。在新約時期，是指耶穌基督，祂同時

具有先知、祭司及君王的身分。為了遵行父

神的旨意，耶穌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留下美好的榜樣（腓二

8）。

經云：「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

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

的贖價。」（可十44-45）。耶穌是「受膏

者」，祂願意服事人，甚至為世人捨命。今

日的信徒，受到聖靈的恩膏，也成為「受膏

者」。我們要效法耶穌，願意服事人，成為

眾人的僕人，甚至為主犧牲生命在所不惜。

當我們成為忠心的僕人，一定可以得著主耶

穌的賞賜，能夠進入永生的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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